
 

第一届生物质材料与结构学术会议暨第三届国际竹木结构

学术研讨会 

（2024 年 11 月 30 日~12 月 01 日，江苏·南京） 

（2 号通知） 

一、会议时间 

2024 年 11 月 30 日 14:00-21:00：亚朵酒店大堂注册报到 

2024 年 12 月 01 日全天：主旨报告、学术报告和优秀论文颁

奖。 

二、会议地点 

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立德楼（土木工程学院）208 报告厅 

三、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

南京工业大学 

承办单位：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竹木结构专业委员会 

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会 

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

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

协办单位：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会现代木结构工作委员会 

南工大-中建三局工程建设碳中和研究院 

四、会议议程 

 



 

2024 年 12 月 01 日（星期日） 

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立德楼（土木工程学院）208 报告厅 

13:00-15:30 学术报告 

15:30-15:40 优秀论文颁奖 

15:40-16:00 茶歇 

16:00-17:50 学术报告 

17:50-18:00 大会闭幕式 

18:00-20:00 晚宴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竹木结构专业委员会 

南京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

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

  



 

 

会议须知 

一、会议注册 

1、会议注册时间：2024 年 11 月 30 日 14:00-21:00； 

2、地点：亚朵酒店（南京浦口区浦珠南路 26 号） 

3、费用安排：参会代表注册费为中国建筑学会会员或江苏省土木

建筑学会会员 1200 元，非会员 1400 元，学生代表 800 元（包括会议

期间资料费、餐饮费）；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。生物质材料与结构专业

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仅参加成立大会者，不用缴纳注册费。 

4、汇款信息 

账户名称：南京工业大学 

银行账号：10108401040001399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模范路科技支行 

联行号：103301010841 

汇款注意事项：a）请注明“生物质材料会议+姓名”；b）请将注

册费汇款凭证及发票信息（包括发票抬头、纳税人识别号等）发送至

会务组邮箱 981776086@qq.com。 

二、参会 

1、由酒店或自行前往会议地点，报会议名称即可入校，步行约

10 分钟。 

2、建议 PPT 页面比例采用 16:9 的格式。 

3、参会回执扫描下方二维码登记，截至 2024 年 11 月 28 日。 



 

 

三、会务组主要工作人员及联络方式 

（1）会务组联系方式 

岳  孔（南京工业大学）13770560453  yuekong@126.com 

史本凯（南京工业大学）18851177362  981776086@qq.com 

陆斌辉（南京工业大学）18752062618  1209672714@qq.om 

（2）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竹木结构研究生优秀学术论文参评：

请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前将参评信息（见附件）发送至以下邮箱

yuekong@njtech.edu.cn （邮件标题请注明：单位+姓名+联系方式）。 

  



 

 

附件  

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竹木结构专业委员会 
 

关于做好 2024 年度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竹木结构研究生 

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 

各会员单位： 

为鼓励我省竹木结构领域研究生弘扬科学家精神、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

向、提高原始创新能力，立足工程建设主战场，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联合下设的

竹木结构专业委员会自 2022 年始，每年组织一次研究生优秀学术论文评选工

作，并以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的名义对获奖论文颁发获奖证书。 

基本要求如下: 

1、申请人须为在江苏省内在读竹木结构领域的博硕士研究生； 

2、申请人应为参评论文的第一作者； 

3、申请人或通讯作者须为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下设专委会的有效会员； 

4、每位申请人提交的参评论文数量限 1 篇； 

5、参评论文应为 2024 年度内正式刊出（含年、卷、期、页码），需提供论

文全文等相应证明材料； 

6、参评论文需附不超过 300 字的 (word) 文字简介，包括研究内容、研究

意义、所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、创新性、检索及引用情况等。 

请各参评人员将论文全文和文字简介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 17 点前发送至以

下邮箱 yuekong@njtech.edu.cn（邮件标题请注明：单位+姓名+联系方式）。 

 

 

 

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竹木结构专业委员会 

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


